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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：被害人明知被告人实施危险行为，仍然同意参与其中，并造成自己法益损害时，构成被害人危险接受。在现

代社会，被害人危险接受最常见于交通事故型犯罪，它旨在探究被害人对被告人刑事责任归责的影响。被害人风险接受

和被害人承诺在同意对象和主观结构上并不一致，将两者混同将导致刑法丧失社会风险应对能力。对被害人危险接受的

考察，必须结合过失犯罪构成要件的特征，进行规范化认定。在自控型危险接受中，被害人支配了危害结果的发生，可以

阻却被告人犯罪的成立；在他控型危险接受中，是由被告人实施违背注意义务、控制风险流程的行为，该当于犯罪构成要

件，故需承担刑事责任。但在被害人有唆使、怂恿行为时，成立被害人过错，应对被告人从宽量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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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一、交 通 事 故 型 犯 罪 中 的 被 害 人 危 险 接 受

刑 法 学 中 的 危 险 接 受 是 随 着 被 害 人 教 义 学 的

发 展 而 出 现 的 全 新 理 论，它 关 注 的 是 在 过 失 犯 罪

中，被 害 人 明 知 被 告 人 的 行 为 具 有 造 成 自 己 法 益

损 害 的 危 险，但 出 于 侥 幸 心 理 仍 然 同 意 参 与 其 中，

在 最 终 出 现 危 害 结 果 时 应 该 如 何 归 责 的 问 题。在

传 统 的 过 失 犯 罪 理 论 中，刑 法 只 要 求 被 告 人 履 行

注 意 义 务，被 告 人 是 刑 事 责 任 的 唯 一 承 担 者；而 被

害 人 则 一 直 是 刑 法 保 护 的 对 象，其 本 身 并 不 参 与

犯 罪 行 为 的 归 责。但 是，随 着 犯 罪 学 中“被 害 人 催

化”模 式 的 研 究，刑 法 理 论 对 传 统 保 护 被 害 人 的 理

念 进 行 了 反 思。在“被 害 人 催 化”型 犯 罪 中，被 害

人 的 某 种 行 为 促 使、引 诱、暗 示 或 者 激 惹 犯 罪 人 实

施 针 对 自 己 的 犯 罪 行 为，犯 罪 行 为 不 过 是 对 被 害

人 催 化 的 反 应［１］。在 这 类 犯 罪 中，被 害 人 并 非 是

危 害 结 果 的 被 动 承 担 者，而 是 主 动 参 与 甚 至 加 功

于 危 险 的 现 实 化。因 此，被 害 人 教 义 学 认 为，传 统

的 刑 法 学 理 论 排 斥 被 害 人 在 刑 法 中 的 地 位，而 现

在，人 们 越 来 越 感 到 不 能 否 定 被 害 人 行 为 对 犯 罪

成 立 与 否 的 影 响［２］。

对 被 害 人 危 险 接 受 的 研 究，是 随 着 现 代 交 通

行 业 的 发 展 而 兴 起 的。在 当 今 社 会，人 们 广 泛 地

参 与 到 各 种 交 通 行 为 中；这 其 中 也 包 含 搭 乘 人 对

他 人 超 速 驾 驶、酒 后 驾 驶、在 危 险 地 段 驾 驶 等 危 险

驾 驶 行 为 的 认 同 和 参 与。而 当 这 些 行 为 以 交 通 事

故 的 形 式 造 成 被 害 人 伤 害，并 进 而 构 成 交 通 事 故

型 犯 罪 时，如 交 通 肇 事 罪、过 失 致 人 死 亡 罪、过 失

致 人 重 伤 罪 等，被 害 人 的 参 与 行 为 就 可 以 被 评 价

为 危 险 接 受，即 被 害 人 对 他 人 危 险 行 为 的 同 意。

在 交 通 事 故 型 犯 罪 中，根 据 被 害 人 参 与 程 度 的 强

弱，危 险 接 受 可 分 为“他 控 型 危 险 接 受”和“自 控

型 危 险 接 受”两 种。

在 他 控 型 风 险 接 受 中，危 险 的 现 实 化 最 终 由

被 告 人 的 行 为 所 致，被 害 人 仅 通 过 同 意 等 方 式 参

与 其 中。他 控 型 风 险 接 受 又 可 分 为 以 下 两 种。

一 是 被 害 人 单 纯 同 意 他 人 的 危 险 行 为。被 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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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明 知 他 人 危 险 驾 驶 甚 至 违 法 从 事 交 通 行 为，但

仍 然 愿 意 搭 乘。例 如，在 钟 某 过 失 致 人 死 亡 案［３］

中，为 近 距 离 欣 赏 野 鸭，被 告 人 钟 某 欲 驾 车 穿 过 已

结 冰 的 河 面，同 乘 人 龙 某 随 即 表 示 同 意。当 车 行

至 河 中 心 时，因 冰 面 破 裂，车 辆 坠 入 水 中，被 害 人

龙 某 溺 水 身 亡。

二 是 被 害 人 唆 使 他 人 实 施 危 险 行 为。被 告 人

本 无 意 实 施 危 险 驾 驶 行 为，但 被 害 人 却 怂 恿、唆 使

其 实 施，最 终 导 致 被 害 人 受 到 损 害。例 如，在 德 国

的“梅 梅 尔 河 案”中［４］，在 暴 风 雨 过 后，两 位 乘 客 不

顾 水 域 的 危 险 情 况，要 求 船 工 载 其 渡 河，最 终 船 舶

翻 沉，两 位 乘 客 溺 水 身 亡。

而 在 自 控 型 危 险 接 受 中，被 害 人 不 仅 仅 是 单

纯 参 与，而 是 以 自 己 的 行 为 干 预 他 人，并 最 终 导 致

了 危 害 结 果。例 如，在 日 本 的“赛 车 搭 乘 者 案”

中［５］，富 有 丰 富 经 验 的 赛 车 手Ｂ随 车 对 初 学 者 Ａ
进 行 驾 驶 指 示，而 当 被 告 人 Ａ按Ｂ的 错 误 命 令 操

作 时，赛 车 翻 车，导 致 被 害 人Ｂ死 亡。

被 害 人 危 险 接 受 理 论 的 提 出 旨 在 解 决 此 类 案

件 中 刑 事 责 任 的 归 责 问 题。被 害 人 的 参 与 行 为 能

否 阻 却 或 者 分 担 被 告 人 的 刑 事 责 任，关 系 到 对 被

告 人 的 定 罪 量 刑。危 险 接 受 在 德 日 刑 法 理 论 中 已

经 展 开 研 究，而 对 我 国 刑 法 来 说，它 仍 然 属 于 全 新

的 领 域。随 着 交 通 业 的 日 益 发 展，司 法 实 践 中 已

不 断 出 现 被 害 人 危 险 接 受 的 情 形，因 此，探 究 此 类

犯 罪 中 被 害 人 对 归 责 的 影 响，并 进 而 划 定 被 告 人

的 刑 事 责 任，具 有 重 大 的 理 论 和 实 践 意 义。

二、对 适 用“被 害 人 承 诺”理 论 的 刑 法 反 思

在 国 内 外 刑 法 理 论 中，有 不 少 意 见 认 为，对 于

危 险 接 受，应 适 用 被 害 人 承 诺 的 法 理，阻 却 犯 罪 的

成 立。德 国 的 主 流 观 点 和 经 常 出 现 司 法 裁 判 都 希

望 运 用 被 害 人 承 诺 来 解 决 这 类 问 题［４］。而 我 国 亦

有 学 者 提 出，从 形 式 上 看，危 险 接 受 和 被 害 人 承 诺

都 是 被 害 人 对 危 险 行 为 的 肯 定，既 然 是 蕴 含 着 有

发 生 结 果 可 能 的 危 险 行 为，被 告 人 同 意 参 与 就 绝

对 不 能 说 是 对 可 能 发 生 结 果 的 不 同 意［６］。在 上 述

的“赛 车 搭 乘 者 案”案 和“梅 梅 尔 河 案”中，日 本 和

德 国 法 院 法 院 都 是 以 存 在 有 效 的 被 害 人 承 诺 而 否

定 了 被 告 人 的 刑 事 责 任。该 见 解 源 自 于 被 害 人 教

义 学 的 基 本 理 论，即 国 家 对 被 害 人 自 由 选 择 的 尊

重。当 被 害 人 自 愿 参 与 到 危 险 行 为 中，就 意 味 着

其 放 弃 对 自 己 的 法 益 保 护，从 而 导 致 国 家 刑 罚 权

丧 失 发 动 的 必 要 性。

但 在 笔 者 看 来，尽 管 被 害 人 承 诺 和 危 险 接 受

在 外 观 上 都 表 现 出 某 种“同 意”，但 两 种 同 意 的 内

涵 是 否 具 有 一 致 性，是 否 都 能 阻 却 犯 罪 成 立，值 得

怀 疑。刑 法 上 被 害 人 的 选 择 自 由 包 括 选 择 对 象 和

主 观 心 态 两 方 面。因 此，对 被 害 人 承 诺 和 危 险 接

受 的 考 察，必 须 细 化 为 同 意 对 象 和 主 观 结 构 两 方

面。同 时，从 结 果 上 看，将 两 者 归 于 同 一 法 理 后 能

否 实 现 刑 法 的 妥 当 适 用，亦 值 得 进 一 步 探 究。
（一）对同意对象的考察：行为还是结果
在 被 害 人 危 险 接 受 中，被 害 人 同 意 的 对 象 仅

是 他 人 的 危 险 行 为。就 交 通 事 故 型 犯 罪 而 言，被

害 人 对 损 害 结 果 的 发 生 往 往 持 一 种 侥 幸 心 理，甚

至 相 信 参 与 到 他 人 的 风 险 行 为 中 可 以 获 得 某 种 有

利 的 后 果。例 如，为 了 上 班 不 迟 到，要 求 出 租 车 司

机 超 速 行 驶，或 者 为 了 搭 顺 风 车 而 自 愿 乘 坐 他 人

酒 后 驾 驶 的 车 辆。在 这 类 危 险 接 受 中，被 害 人 对

危 害 结 果 持 否 定 态 度，同 意 的 对 象 并 不 包 括 危 险

现 实 化 后 的 法 益 损 害。

而 在 被 害 人 承 诺 中，承 诺 的 对 象 究 竟 是 危 险

行 为，还 是 危 害 结 果，一 直 是 刑 法 理 论 所 争 议 的 问

题。在 德 日 刑 法 中，由 于 行 为 无 价 值 和 结 果 无 价

值 的 分 立，被 害 人 承 诺 对 象 有 危 险 行 为 说、结 果 说

和 危 险 行 为、结 果 同 时 必 要 说 三 种。在 我 国 的 刑

法 理 论 中，也 有 学 者 认 为 对 危 险 的 同 意 足 以 成 立

被 害 人 承 诺［２］。笔 者 认 为，对 被 害 人 承 诺 对 象 考

察，必 须 回 到 其 在 犯 罪 论 体 系 的 定 位 上。

作 为 违 法 阻 却 事 由，被 害 人 承 诺 理 论 源 自 于

公 民 的 自 我 决 定 权，体 现 着 法 律 对 公 民 选 择 自 由

的 尊 重。“人 的 意 志 是 自 由 的，所 以 自 由 就 构 成 法

的 实 体 和 规 定 性。［７］”然 而，这 种 选 择 自 由 究 竟 体

现 在 对 行 为 本 身 的 选 择 还 是 对 结 果 的 选 择 ？ 从 刑

法 的 角 度 看，作 为 最 严 厉 的 法 律，刑 法 的 目 的 在 于

保 护 法 益，刑 法 对 犯 罪 的 评 价 是 以 后 果 为 导 向，刑

事 违 法 性 的 实 质 在 于 行 为 对 法 益 的 侵 害。就 故 意

犯 罪 而 言，尽 管 在 构 成 要 件 的 该 当 性 上 有 行 为 犯

和 结 果 犯 之 分，但 在 违 法 性 层 面，两 者 都 体 现 刑 法

对 法 益 侵 害 结 果 的 否 定 评 价；就 过 失 犯 罪 而 言，危

险 行 为 本 身 尚 不 足 以 构 成 犯 罪，危 害 结 果 才 是 构

成 犯 罪 的 必 要 要 件。因 此，只 有 被 害 人 对 危 害 结

果 作 出 承 诺，才 能 阻 却 犯 罪 的 成 立。简 言 之，刑 法

语 境 下，自 我 决 定 权 的 实 质 在 于 对 法 益 处 分 后 果

的 选 择，被 害 人 承 诺 的 对 象 就 是 法 益 侵 害 的 结 果。

在 危 险 接 受 中，被 害 人 对 危 险 行 为 的 承 诺 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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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意 味 着 对 自 我 法 益 减 损 后 果 的 肯 定，它 和 被 害

人 承 诺 的 对 象 并 不 具 有 一 致 性。正 如 上 文 所 述，

被 害 人 参 与 危 险 行 为 时 的 侥 幸 心 理 是 以 否 定 危 害

结 果 的 发 生 为 前 提 的；且 交 通 事 故 型 犯 罪 又 具 有

过 失 犯 罪 的 属 性，危 害 结 果 是 犯 罪 成 立 的 条 件，因

此，只 对 危 险 行 为 的 同 意，尚 不 足 以 阻 却 犯 罪。

综 合 上 述，从 同 意 对 象 上 看，对 危 险 接 受 无 法

适 用 被 害 人 承 诺 的 法 理。
（二）被害人主观结构的分析：故意还是过失
根 据 主 客 观 相 一 致 的 刑 法 原 则，在 被 害 人 承

诺 的 场 合，被 害 人 应 当 具 备 对 结 果 的 认 识 因 素 和

意 志 因 素。笔 者 认 为，对 被 害 人 承 诺 的 主 观 结 构

分 析 可 以 参 照《刑 法》对 犯 罪 故 意 的 规 定。根 据

《刑 法》第１４条，“故 意”指 的 是“明 知 自 己 的 行 为

会 发 生 危 害 社 会 的 结 果，并 且 希 望 或 者 放 任 这 种

结 果 的 发 生”。从 被 害 人 承 诺 的 犯 罪 阻 却 性 上 看，

正 是 因 为 被 害 人 对 自 己 法 益 减 损 的 结 果 持 肯 定 态

度，希 望 或 者 放 任 结 果 的 发 生，刑 法 才 无 继 续 对 其

提 供 保 护 的 必 要。例 如，为 骗 取 保 险 赔 偿 金，被 害

人 和 他 人 串 通，任 由 他 人 毁 坏 自 己 的 贵 重 财 物。

此 时，从 形 式 上 看，他 人 的 行 为 符 合 故 意 毁 坏 财 物

罪 的 外 观，但 由 于 被 害 人 对 财 产 减 损 持 积 极 肯 定

态 度，故 刑 法 无 需 对 其 专 门 保 护，从 而 可 以 阻 却 他

人 的 刑 事 责 任。

而 在 危 险 接 受 的 场 合，被 害 人 对 法 益 侵 害 结

果 是 持 否 定 态 度。从 主 观 上 看，其 更 符 合 刑 法 中

的 过 失。根 据《刑 法》第１５条 的 规 定，“过 失”指 的

是“应 当 预 见 自 己 的 行 为 会 发 生 危 害 社 会 的 后 果，

因 为 疏 忽 大 意 而 没 有 预 见，或 者 已 经 预 见 而 轻 信

能 够 避 免”。在 交 通 事 故 型 犯 罪 中，被 害 人 大 都 对

危 害 结 果 持 侥 幸 心 理，疏 忽 大 意 或 者 轻 信 危 害 结

果 不 会 发 生。一 旦 结 果 发 生，则 都 是 在 被 害 人 的

意 志 之 外。在 危 险 接 受 场 合，并 不 存 在 被 害 人 对

法 益 损 害 结 果 的 希 望 或 放 任。

因 此，从 主 观 结 构 上 看，被 害 人 承 诺 和 被 害 人

危 险 接 受 也 并 不 一 致。对 此，山 口 厚 教 授 提 出，
“在 被 告 人 根 据 被 害 人 的 意 思 而 对 其 实 施 了 危 险

的 行 为，但 导 致 违 背 法 益 主 体 意 思 的 结 果 时，就 该

结 果 来 说，并 不 存 在 被 害 人 的 承 诺。［５］”由 于 危 险

接 受 中 被 害 人 主 观 上 不 愿 放 弃 自 我 法 益，且 否 定

危 害 后 果 的 发 生，故 刑 法 不 能 放 弃 对 他 的 保 护。
（三）将两者混同的弊病：以风险社会为背景
被 害 人 承 诺 理 论 希 望 在 刑 法 父 爱 主 义 和 刑 法

谦 抑 性 之 间 寻 求 平 衡，其 价 值 偏 向 在 于 有 利 于 被

告 人。将 危 险 接 受 纳 入 被 害 人 承 诺 体 系 的 观 点，

是 将 被 害 人 作 为 保 护 自 己 法 益 的 第 一 责 任 人，只

要 被 害 人 具 有 回 避 危 险 结 果 的 可 期 待 性，就 可 以

将 被 告 人 从 刑 事 责 任 中 解 脱 出 来，从 而 限 缩 国 家

刑 罚 权 的 发 动。该 观 点 认 为 刑 罚 权 的 发 动 取 决 于

被 害 人 的 自 我 保 护，这 是 不 妥 当 的。例 如，现 实 生

活 中 许 多 盗 窃、诈 骗 案 件 都 包 含 着 被 害 人 的 疏 于

大 意。如 果 仅 因 为 被 害 人 疏 于 看 护 自 己 的 财 物，

从 而 给 被 告 人 带 来 可 乘 之 机，就 阻 却 被 告 人 刑 事

责 任 的 承 担，是 极 其 不 合 理 的。事 实 上，刑 罚 权 的

限 缩 主 要 体 现 在 刑 法 相 对 于 对 其 他 部 门 法 的 补 充

性 和 后 置 性 上；强 调 刑 法 的 谦 抑 性，绝 不 意 味 着 当

被 害 人 疏 于 自 我 保 护 时，就 立 刻 阻 止 刑 法 的 介 入。

在 笔 者 看 来，对 被 害 人 危 险 接 受 和 被 害 人 承 诺 本

质 不 同 的 考 察，应 当 回 归 当 前 风 险 社 会 的 背 景。

现 代 国 家 大 都 步 入 风 险 社 会，尤 其 是 日 益 发

展 的 交 通 行 业，更 加 增 大 了 国 民 遭 受 法 益 损 害 的

可 能 性。交 通 工 具 本 身 具 有 难 以 杜 绝 的 巨 大 危

险，任 何 交 通 行 为 都 可 能 造 成 事 故。日 常 生 活 中

只 要 处 于 交 通 行 业 范 围 内，如 搭 乘 公 交、出 租 车 等

都 面 临 着 可 能 的 风 险。但 是 由 于 现 代 生 活 的 特

点，人 们 又 无 法 避 免 参 与 交 通 行 业。所 以 在 风 险

社 会 中，广 泛 存 在 着“危 险 接 受”的 现 象。如 何 提

高 刑 法 的 法 益 保 护 能 力 和 风 险 应 对 能 力，是 当 前

刑 法 理 论 面 对 的 重 大 课 题。如 果 将 所 有 的 危 险 接

受 都 纳 入 被 害 人 承 诺 的 体 系，从 而 阻 却 犯 罪 成 立，

那 么 规 定 交 通 事 故 型 犯 罪 的 法 律 条 款 将 形 同 虚

设，刑 法 将 丧 失 社 会 风 险 的 防 控 能 力。事 实 上，在

所 有 的 危 险 接 受 中，参 与 危 险 并 不 意 味 着 一 定 会

造 成 法 益 侵 害 的 结 果，被 害 人 也 并 未 放 弃 自 己 法

益。如 果 此 时 刑 法 将 其 直 接 认 定 为 被 害 人 承 诺，

则 完 全 违 背 本 人 的 主 观 意 志。更 为 重 要 的 是，在

交 通 运 输 领 域，真 正 掌 控 风 险 的 都 是 交 通 工 具 的

控 制 人，无 论 被 害 人 有 怎 样 的 参 与 行 为，刑 法 都 要

求 被 告 人 履 行 安 全 注 意 义 务，按 法 律 规 范 操 作；一

旦 被 告 人 违 反 注 意 义 务 而 造 成 他 人 损 害，刑 法 必

须 对 其 进 行 规 范 评 价。在 风 险 社 会，刑 法 应 为 被

害 人 提 供 更 充 分 的 保 护，同 时 也 应 对 危 险 行 为 主

体 设 定 更 高 程 度 的 安 全 注 意 义 务，这 是 提 升 刑 法

风 险 应 对 能 力 的 必 然 要 求。

因 此，在 社 会 风 险 行 为 逐 步 多 样 化 的 背 景 下，

被 害 人 教 义 学 的 内 容 也 必 须 逐 步 规 范 化，必 须 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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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 法 所 处 的 社 会 背 景 应 相 一 致。只 有 对 法 益 损 害

后 果 的 承 诺 才 能 够 成 公 民 的 自 我 决 定，从 而 阻 却

犯 罪 的 成 立。而 对 被 害 人 危 险 接 受，应 排 斥“被 害

人 承 诺”的 适 用。

三、危 险 接 受 对 被 告 人 犯 罪 认 定 的 影 响

（一）危险接受中被告人行为的规范化认定
当 前 刑 法 理 论 将 危 险 接 受 纳 入 公 民 自 我 决 定

权 的 范 畴，但 这 并 不 能 妥 当 的 解 决 此 类 案 件 刑 事

责 任 的 分 担 问 题，因 为 一 方 面 它 尚 未 进 入 被 害 人

自 由 处 分 法 益 的 层 面，和 被 害 人 承 诺 具 有 本 质 上

的 区 别；另 一 方 面，这 种 法 哲 学 似 的 思 考 只 能 完 成

对 事 物 本 质 的 探 究，但 在 具 体 的 规 范 操 作 层 面，却

难 以 提 供 帮 助。

刑 事 司 法 的 裁 判 是 一 个 犯 罪 事 实 规 范 化 的 过

程，司 法 者 对 案 件 的 探 索 不 能 脱 离 法 律 文 本 的 指

引。尽 管 被 害 人 教 义 学 试 图 发 现 被 害 人 对 犯 罪 成

立 的 影 响，但 其 最 终 解 决 的 还 是 被 告 人 刑 事 责 任

问 题。在 罪 刑 法 定 原 则 的 约 束 下，法 官 的 找 法 活

动 必 须 在 刑 法 规 范 内 部 进 行；而 在 这 一 规 范 化 过

程 中，真 正 将 事 实 和 规 范 相 连 接 的，是 犯 罪 的 构 成

要 件。对 刑 事 责 任 的 认 定，必 须 回 到 犯 罪 构 成 要

件 的 认 定 上。

就 交 通 事 故 型 犯 罪 而 言，其 都 是 过 失 犯 罪，犯

罪 构 成 要 件 包 括 对 注 意 义 务 的 违 反 和 对 危 害 结 果

的 支 配。而 在 危 险 接 受 中，由 于 被 害 人 和 被 告 人

都 对 危 害 结 果 持 过 失 心 态，所 以 对 犯 罪 结 果 的 支

配 就 成 为 判 断 犯 罪 成 立 的 重 要 因 素。“法 最 终 否

定 的 是 法 益 损 害 的 结 果，而 不 是 引 起 这 种 结 果 的

行 为 本 身，在 法 律 判 断 上，行 为 只 是 具 有 引 起 结 果

的 手 段 意 义。［８］”因 此，对 被 告 人 责 任 的 判 断，必 须

从 构 成 要 件 处 发，考 察 被 害 人 的 参 与 行 为 是 否 影

响 了 被 告 人 对 危 害 结 果 的 支 配。
（二）自控型危险接受透析
在 自 控 型 危 险 接 受 中，被 告 人 不 仅 仅 是 消 极

的 默 许，而 是 积 极 主 动 的 参 与 到 危 险 的 现 实 化 过

程。在 现 实 生 活 中，被 害 人 抢 夺 方 向 盘、殴 打 正 在

驾 驶 的 司 机，或 者 通 过 职 务 行 为 命 令、指 示 他 人 危

险 驾 驶 等，都 是 由 被 害 人 亲 自 控 制 他 人 的 行 为，构

成 自 控 型 风 险 接 受。从 行 为 样 态 上 看，尽 管 被 告

人 是 危 险 行 为 的 实 施 者，但 真 正 支 配 行 为 过 程 的

却 是 被 害 人。从 构 成 要 件 的 角 度 看，无 论 是 交 通

肇 事 罪，还 是 过 失 致 人 死 亡 罪、过 失 致 人 重 伤 罪，

都 要 求 被 告 人 违 反 注 意 义 务，并 导 致 危 害 结 果 的

发 生。而 在 自 控 型 危 险 接 受 中，由 于 被 告 人 完 全

受 制 于 被 害 人，危 险 的 现 实 化 由 被 害 人 的 行 为 所

支 配，故 被 告 人 的 行 为 并 不 符 合 过 失 犯 罪 的 构 成

要 件，危 险 结 果 应 当 归 责 于 被 害 人 自 己。

从 行 为 的 本 质 内 容 看，自 控 型 危 险 接 受 实 际

上 是 被 害 人 的 自 我 危 险 行 为，被 告 人 仅 是 被 害 人

实 施 该 行 为 的 工 具。被 害 人 阻 却 了 被 告 人 的 刑 事

责 任。然 而，在 我 国 的 司 法 实 践 中，被 害 人 对 危 害

结 果 的 支 配 却 时 常 被 忽 视，以 至 于 将 相 关 刑 事 责

任 归 咎 于 被 告 人。

例 如，在 邓 某 过 失 致 人 死 亡 案［９］中，被 害 人 余

某 系 派 出 所 民 警，其 在 执 勤 过 程 中 发 现 邓 某 无 证

驾 驶 无 牌 照 的 摩 托 车，遂 将 其 扣 留，并 要 求 邓 某 用

该 摩 托 车 载 其 回 派 出 所 接 受 处 理。邓 某 在 驾 驶 途

中 和 路 边 石 块 相 撞，致 使 余 某 重 伤。后 经 法 院 裁

判，邓 某 构 成 过 失 致 人 重 伤 罪。

在 笔 者 看 来，本 案 中 法 官 的 裁 判 恰 恰 忽 视 了

被 害 人 对 风 险 现 实 化 的 支 配，将 不 符 合 构 成 要 件

的 行 为 评 价 为 犯 罪。被 害 人 余 某 明 知 邓 某 无 驾 驶

资 质，其 摩 托 车 不 符 合 行 驶 规 定，但 仍 愿 意 搭 乘，

是 典 型 的 危 险 接 受 行 为。在 这 一 过 程 中，被 害 人

余 某 是 以 警 察 的 身 份 命 令 被 告 人 继 续 实 施 本 不 应

实 施 的 风 险 驾 驶 行 为，以 至 于 发 生 风 险 现 实 化 的

结 果。这 一 过 程 的 启 动 和 继 续 完 全 是 在 被 害 人 的

强 制 支 配 下 进 行 的，故 应 当 将 危 害 结 果 归 责 于 被

害 人。这 种 自 我 危 险 的 行 为，阻 却 了 被 告 人 过 失

致 重 伤 罪 的 成 立。

因 此，自 控 型 危 险 接 受 是 由 被 害 人 支 配 了 作

为 构 成 要 件 的 损 害 结 果，而 被 告 人 的 客 观 行 为 并

不 符 合 交 通 事 故 型 犯 罪 的 构 成 要 件，不 应 当 承 担

刑 事 责 任。
（三）他控型危险接受透析
在 他 控 型 危 险 接 受 中，被 害 人 的 介 入 方 式 包

括 单 纯 同 意 和 唆 使 怂 恿 两 种。从 犯 罪 构 成 要 件 上

看，被 害 人 仅 仅 是 参 与 危 险 流 程，而 并 未 操 控 风 险

现 实 化。

就 单 纯 同 意 而 言，例 如 被 害 人 明 知 他 人 醉 酒

驾 驶 但 仍 同 意 搭 乘，从 构 成 要 件 上 看，真 正 违 反 交

通 安 全 注 意 义 务 的 是 被 告 人，操 控 驾 驶 行 为 的 也

是 被 告 人，被 告 人 的 行 为 完 全 该 当 于 构 成 要 件，故

应 构 成 犯 罪。在 危 险 驾 驶 行 为 造 成 损 害 后 果 时，

被 害 人 的 同 意 参 与 行 为 并 未 支 配 风 险 的 现 实 化，

故 刑 法 应 当 否 认 被 害 人 的 自 我 答 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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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 在 被 害 人 唆 使、怂 恿 被 告 人 危 险 驾 驶 的 场

合，有 学 者 提 出，被 害 人 认 识 到 危 险 行 为 的 特 定

性，但 仍 然 表 现 出 至 少 和 被 告 人 一 样 的 积 极 态 度，

这 比 单 纯 同 意 的 危 险 接 受 行 为 更 加 追 求 危 害 结

果，故 应 当 承 认 被 害 人 的 自 我 答 责，而 否 认 被 告 人

的 刑 事 责 任［１０］。但 在 笔 者 看 来，这 种 观 点 并 不 妥

当。首 先，尽 管 被 害 人 追 求 危 险 行 为，但 这 并 不 意

味 着 他 同 样 追 求 危 害 结 果。例 如，为 了 赶 飞 机 而

要 求 司 机 超 速 行 驶 时，被 害 人 必 然 是 否 定 危 害 后

果 的。从 对 法 益 侵 害 后 果 的 排 斥 上 看，唆 使、怂 恿

和 单 纯 同 意 时 的 危 险 接 受 是 一 致 的。由 于 被 害 人

尚 未 放 弃 自 我 法 益，故 刑 法 也 不 应 当 放 弃 对 其 保

护。其 次，论 者 在 此 处 仅 看 到 了 被 害 人 的 积 极 选

择 行 为，而 忽 视 了 被 告 人 同 样 具 有 自 我 决 定 权。

和 自 控 型 危 险 接 受 不 同 的 是，这 里 的 唆 使 和 怂 恿

并 不 具 有 强 制 性，被 告 人 仍 然 具 有 行 动 的 自 由。

例 如 在，“梅 梅 尔 河 案”中，船 工 对 行 驶 条 件 具 有

优 越 知 识，且 无 须 听 命 于 乘 客，但 船 工 最 终 还 是 选

择 听 从 于 乘 客 而 危 险 驾 驶，这 是 船 工 对 履 行 的 注

意 义 务 的 自 愿 放 弃，故 船 工 需 对 自 己 的 行 为 负 责。

因 此，尽 管 存 在 唆 使、怂 恿 行 为，但 真 正 违 反 注 意

义 务、操 控 风 险 流 程 以 及 导 致 危 害 结 果 的，仍 然 是

被 告 人。从 构 成 要 件 的 该 当 性 上 看，被 告 人 的 行

为 支 配 了 构 成 要 件 的 全 过 程，且 在 行 为 当 时 其 仍

有 充 分 的 行 动 自 由，故 被 告 人 应 承 担 交 通 事 故 型

犯 罪 的 刑 事 责 任。

综 上 所 述，刑 事 司 法 的 定 罪 过 程 体 现 着 事 实、

构 成 要 件 和 法 律 规 范 三 者 互 动。对 危 险 接 受 的 认

定，最 终 也 必 须 回 归 规 范 化 的 路 径。在 自 控 型 危

险 接 受 中，被 害 人 支 配 了 风 险 流 程，实 现 了 危 害 结

果，因 此 被 告 人 的 行 为 并 不 符 合 犯 罪 构 成，不 应 当

承 担 刑 事 责 任。而 在 他 控 型 危 险 接 受 中，被 害 人

仅 仅 是 参 与 到 被 告 人 危 险 行 为 中，被 告 人 违 反 法

定 的 注 意 义 务，导 致 危 害 结 果 的 发 生，符 合 犯 罪 构

成，被 害 人 的 危 险 接 受 行 为 不 能 阻 却 被 告 人 的 刑

事 责 任。

四、他 控 型 危 险 接 受 对 被 告 人 量 刑 的 影 响

由 于 在 自 控 性 危 险 接 受 中 被 告 人 的 行 为 并 不

构 成 犯 罪，故 而 无 需 考 虑 刑 事 责 任 的 大 小 问 题。

而 在 他 控 型 危 险 接 受 中，被 告 人 需 要 承 担 刑 事 责

任，因 此 值 得 研 究 的 是，被 害 人 的 参 与 行 为 能 否 减

轻 被 告 人 的 刑 事 责 任，并 进 而 影 响 量 刑。具 体 而

言，从 量 刑 规 范 化 的 角 度 看，被 害 人 对 量 刑 的 影 响

体 现 在 被 害 人 过 错；那 么 对 被 害 人 危 险 接 受 的 考

察，需 考 虑 其 是 否 构 成 被 害 人 过 错。
（一）被害人过错的本质特征：被害人对因果

流程的加功
在 当 前 司 法 审 判 中，被 害 人 过 错 成 为 司 法 者

量 刑 时 必 须 考 虑 的 条 件。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２７日，最

高 人 民 法 院《全 国 法 院 维 护 农 村 稳 定 刑 事 审 判 工

作 座 谈 会 纪 要》明 确 规 定，对 于 被 害 人 一 方 有 明 显

过 错 或 对 矛 盾 激 化 负 有 直 接 责 任，一 般 不 应 判 处

死 刑 立 即 执 行。但 是，对 于 被 害 人 过 错 的 具 体 内

涵 和 判 断 标 准，现 行 法 律 规 范 和 司 法 文 件 却 缺 乏

明 确 的 规 定。

笔 者 认 为，对 被 害 人 过 错 本 质 内 容 的 考 察 必

须 回 到 刑 事 责 任 的 原 理 上 来。影 响 被 告 人 刑 事 责

任 大 小 的 因 素 包 括 客 观 行 为 的 法 益 侵 害 性 和 主 观

恶 性。从 判 断 序 位 上 看，司 法 者 必 须 首 先 判 断 行

为 是 否 侵 害 法 益，在 得 出 肯 定 结 论 之 后，再 通 过 考

察 主 观 方 面 限 定 被 告 人 行 为 的 有 责 性。从 文 义 解

释 出 发，“过 错”既 可 能 是 就 被 害 人 主 观 方 面 而

言，也 可 能 指 客 观 方 面 行 为，而 作 为 影 响 刑 事 责 任

大 小 的 被 害 人 过 错，只 可 能 体 现 在 被 害 人 的 客 观

行 为 上。它 之 所 以 能 减 轻 被 告 人 的 刑 事 责 任，本

质 原 因 是 被 害 人 的 行 为 对 犯 罪 结 果 有 所 影 响，并

进 而 减 轻 被 告 人 行 为 的 法 益 侵 害 性。换 言 之，尽

管 被 告 人 实 施 了 犯 罪 行 为，但 被 害 人 的 行 为 亦 已

介 入 其 中，加 功 于 犯 罪 的 因 果 流 程，成 为 犯 罪 后 果

的 原 因 力 之 一，以 至 于 从 量 上 分 担 被 告 人 的 刑 事

责 任。

因 此，判 断 被 害 人 过 错 的 关 键 在 于 其 是 否 加

功 于 犯 罪 的 因 果 流 程。只 有 被 害 人 的 行 为 对 犯 罪

结 果 的 产 生 有 所 影 响 时，才 能 减 轻 被 告 人 的 刑 事

责 任。
（二）他控型危险接受中的被害人过错分析
在 他 控 型 危 险 接 受 中，被 害 人 是 否 应 分 担 刑

事 责 任，从 而 减 轻 对 被 告 人 的 量 刑，应 遵 循 被 害 人

对 犯 罪 因 果 流 程 加 功 的 原 理。

就 单 纯 同 意 他 人 的 危 险 行 为 而 言，尽 管 被 害

人 主 观 上 存 有 过 失，但 其 并 未 实 施 任 何 加 功 于 危

险 现 实 化 的 行 为。危 险 行 为 仍 是 由 被 告 人 自 主 决

定 并 实 施，故 其 应 当 承 担 全 部 刑 事 责 任。换 言 之，

此 时 并 无 被 害 人 过 错。

而 就 被 害 人 唆 使、怂 恿 被 告 人 而 言，其 可 以 被

评 价 为 被 害 人 过 错。对 于 此 类 唆 使 行 为，尽 管 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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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 人 支 配 了 全 部 构 成 要 件 行 为，但 正 如 学 者 所 言，

教 唆 者 对 于 犯 罪 处 于 发 踪 指 使 地 位，延 长 了 犯 罪

的 因 果 链 条，故 其 行 为 是 对 犯 罪 过 程 的 加 功，介 入

到 风 险 的 现 实 化 过 程 中。同 时，在 该 类 行 为 中，被

害 人 对 危 害 结 果 持 过 失 心 态，根 据 现 代 刑 法 的 责

任 主 义 原 则，可 将 责 任 部 分 归 于 被 害 人 承 担，在 量

刑 上 应 对 被 告 人 有 所 宽 缓。

五、结 语

当 今 社 会，被 害 人 危 险 接 受 最 常 见 于 交 通 事

故 型 犯 罪，对 它 的 发 现 和 研 究 丰 富 了 被 害 人 教 义

学 的 内 容。在 这 类 犯 罪 中，对 被 害 人 行 为 的 考 察

不 能 仅 仅 停 留 在 传 统 自 我 决 定 权 的 法 哲 学 思 辨

上，而 应 结 合 当 前 风 险 社 会 的 背 景，运 用 构 成 要 件

的 原 理 对 其 进 行 规 范 化 的 认 定。

对 于 自 控 型 危 险 接 受，由 于 被 害 人 支 配 了 风

险 流 程，阻 却 了 被 告 人 行 为 的 构 成 要 件 符 合 性，故

被 告 人 不 构 成 犯 罪。对 于 他 控 型 危 险 接 受，被 告

人 违 背 注 意 义 务，支 配 了 构 成 要 件 行 为，故 应 承 担

刑 事 责 任；若 存 在 被 害 人 唆 使、怂 恿 等 加 功 于 因 果

流 程 的 行 为 时，成 立 被 害 人 过 错，应 对 被 告 人 从 宽

量 刑。

在 交 通 运 输 业 不 断 发 展 的 今 天，对 被 害 人 危

险 接 受 作 出 上 述 规 范 化 处 理，一 方 面 可 以 实 现 对

被 害 人 权 益 的 恰 当 保 护，另 一 方 面 也 警 示 交 通 运

输 者 必 须 严 格 履 行 安 全 注 意 义 务，无 论 如 何 不 得

违 法 操 作。在 现 行 法 律 框 架 内，只 要 正 确 划 分 刑

事 责 任，做 到 犯 罪 认 定 的 准 确 性 和 刑 事 责 任 承 担

的 适 当 性，就 能 实 现 刑 法 对 社 会 风 险 的 有 效 应 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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